[bookmark: _GoBack]5.支持外资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申报说明
申报主体
企业享受政策当年的实缴合同外资应在丰台区实现纳统（经商务部核准认定）。
申报对象
外资企业通过实缴合同外资、追加投资、利润再投资、资本公积金转注册资本、设立外商投资性公司、设立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（QFLP）试点等方式实际投资，根据外资企业对我区的综合贡献指标进行分档，按照企业年度实际投资金额，给予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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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外向经济促进丰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贡献评价指标及
奖励标准（总分为10分）
	评价指标
	总分
	评分标准
	奖励标准

	符合丰台区产业定位
	1
	[bookmark: _Toc21966][bookmark: _Toc415951633][bookmark: _Toc1164205189][bookmark: _Toc200980665][bookmark: _Toc386291612][bookmark: _Toc1106592629][bookmark: _Toc18575][bookmark: _Toc217847957][bookmark: _Toc217940170][bookmark: _Toc216251850][bookmark: _Toc14064][bookmark: _Toc1701][bookmark: _Toc20237][bookmark: _Toc13262][bookmark: _Toc216001005][bookmark: _Toc15210][bookmark: _Toc11218][bookmark: _Toc14116][bookmark: _Toc216006060][bookmark: _Toc9393][bookmark: _Toc26637][bookmark: _Toc216251931][bookmark: _Toc12326][bookmark: _Toc216000633][bookmark: _Toc31979][bookmark: _Toc8643][bookmark: _Toc290][bookmark: _Toc11104][bookmark: _Toc25219][bookmark: _Toc1891897748][bookmark: _Toc969081071][bookmark: _Toc200980666][bookmark: _Toc628847008][bookmark: _Toc271918845][bookmark: _Toc490360302][bookmark: _Toc12789][bookmark: _Toc1772506560]企业主营业务符合《北京市丰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中4+5+X现代化产业体系且产业发展方向不在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4年版）》的，得1分；不符合，不得分。
4+5+X现代产业体系包括：“4”是指轨道交通、航天航空、新兴金融、科技服务，“5”是指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、低空技术、医药健康、高端商务，“X”则是未来信息、未来健康、未来制造等未来产业。
	奖励金额=实际投资*5‰*贡献系数
1.总得分2分（含）以下，贡献系数为0。
2.总得分3分，贡献系数为0.2。
3.总得分4分，贡献系数为0.4。
4.总得分5分，贡献系数为0.6。
5.总得分6分，贡献系数为0.8。
6.总得分7分，贡献系数为1。
7.总得分8分，贡献系数为1.2。
8.总得分9分， 贡献系数为1.4。
9.总得分10分，一次性给予50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
注：奖励按照资金到位当日的汇率计算，换算成人民币发放。

	具备较强的区域贡献能力
	1
	凡企业满足以下任意1项，得1分；均不满足不得分。
1.在丰台有投资项目
2.被纳入北京市“两区”项目库。
3.当年引荐一家（含）以上外资企业在我区注册登记并纳税。
4.纳入北京市总部企业名单。
5.纳入丰台区链长单位、伙伴单位。
	

	年度实际投资
	8
	1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1万（含）-1000万美元以下，得1分。
2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1000万（含）-2000万美元，得2分。
3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2000万（含）-3000万美元，得3分。
4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3000万（含）-4000万美元，得4分。
5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4000万（含）-5000万美元，得5分。
6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5000万（含）-8000万美元，得6分。
7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8000万（含）-1亿美元，得7分。
8.企业年度实际投资在1亿美元以上，得8分。
	



申报材料
1.外资企业申报表
2.申报单位承诺书
3.项目单位证明文件复印件
4.企业近2年完税凭证
5.银行出具的企业实际入资凭证（FDI）
6.企业出资证明书。
按要求提交基础申报材料（附件1至附件6）外，还需依据企业实际入资方式不同所需要提交的其它补充材料。
受理科室和咨询电话：外经外贸科  63842050



附件1：
申报表

	（申报材料封面）

	
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

	申报单位注册地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月   日






（申报材料第一页）
	基
本
情
况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	企业性质
	

	
	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
	

	
	经营范围
	

	
	办公地址
	
	设立时间
	

	
	注册地址
	
	缴纳社保人数
	

	申报支持方向
	

	申报项目名称
	

	一、企业经营情况

	项目
	单位
	2024年
	2025年

	注册资本金
	万元
	
	

	总资产
	万元
	
	

	其中：固定资产
	万元
	
	

	总负债
	万元
	
	

	资产负债率
	％
	
	

	主营业务收入
	万元
	
	

	营业收入
	万元
	
	

	净利润（税后利润）
	万元
	
	

	上缴税金
	万元
	
	

	二、企业基本情况介绍（自拟）

	



	三、项目简介和申报理由（自拟）

	



	四、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（自拟）

	



	我单位承诺向区商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数据真实、有效，项目建设各项手续齐全、合规，项目建设资金落实到位，项目按计划实施，确保项目效果。我单位承诺申报项目未获得区级其他产业政策资金支持，保证不出现任何项目建设违法违规行为，如出现上述问题我单位将承担一切责任。

项目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2：
申报单位承诺书

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局：
我单位承诺申报项目       (未/已/即将)获得财政资金支持（含中央、市级、区级和其他）(如有，请列出：                  )。
我单位承诺近2年内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未被纳入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、全市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等不良信用名单。
我单位承诺近2年未涉嫌违法，未有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的情况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，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我单位同意审核单位向司法、统计、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人力资源社保等相关部门查询核对我单位申报材料信息。
我单位承诺完整留存项目申报材料，如获得资金支持，将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审计、调研等工作。
我单位承诺如获得支持资金，应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政府补助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7〕15号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办理，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；如发生截留、挪用、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行为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，根据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）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和风险，无条件退回相应奖励资金。


项目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3：项目单位证明文件复印件（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银行开户许可证等）


附件4：企业近2年完税凭证

附件5：银行出具的企业实际入资凭证（FDI）

附件6：企业出资证明书

